
意见与建议

谨防外汇收入隐形流失

凌红珠

最近 ，我 们在对某外贸进出口公司审计中发现，

该公司内控制度 不健全，财务管理混乱，把关不严，

财务核算不规范 、随意性大，于是业务人员钻财务薄

弱环节的空子 ， 在出口业务的应付佣金及折扣上做

文章，大量提存应付佣金挂应付外汇账款，长年不付

或以佣抵收。而财务部门为简化核算及支付手续，用

应付外汇账款直接冲减应收外汇账款。具体表现是：

1.用以前年度尚未支付的“应付外汇账款-应付

佣金”冲减以后年度的“应收外汇账款”；
2.用不需 支付的佣金冲减“应收外汇账款”；
3.以“货价差额”形式为客户变相付佣，并用来 冲

减“应收外汇账款”；

4.通过补签付款协议形式，对以前年度尚未收汇

的销售合同折扣 10%（实际上不存在商品质量等问

题），并用来冲减“应收外汇账款”。
以 上业 务 均未经过外汇管理部门办理 核销手

续。按规定，明佣不超过合同总金额（离 岸价格 ）的

5% ，暗佣不超过 2% ，超过上述比例 ，同时超过 1 万

美元时，应持出口合同或佣金协议，收账通知等有效

单据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，方可对外支付。
该公司对应付佣金既不按规定办理支付手续， 又将

外汇收入擅自留在境外，严重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》及国家外汇管理局《关于结

汇 、售汇及付汇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实施细则》中的

有关规定。
这类问题是很严重的，为此笔者建议：
1.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对业务环节层层把

关，主管经理要认真发挥“一支笔”的作用，不了解情

况不能随意签字盖章。
2.财务部门应加大单据审查力度，从合同入手，

堵塞漏洞，严格把关。业务单据未经主管财务人员审

核，决不能随意下账。同时严格清理已存未付佣金 ，

不该付的坚决不付；对以 往错误做法尽快予以 更正，

并做好相应的转账手续；应收外汇，限期调回。
3.提高财会人员素质，增强责任心，严格执行国

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，规范财务核算程序，按制度

办事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。
责任编辑  许 太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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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注

意期末增值税账务处理
寇 淮  王银权

在审计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不少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对期末增值税账务处理把握不清，不知道怎样运

用“应交税金-未交增值税”明细科目。按照规定，企

业应在“应交税金”科目下设置“应交增值税”和“未

交增值税”明细科目。在“应交增值税”明细科目下设
“转出未交增值税”和“转出多交增值税”专栏 ，分别

记录一 般纳税人企业月终转出未 交或多交的增值

税；“未交增值税”明细科目，核算一般纳税人企业月

终转入的应交未缴增值税额，本月多交的增值税也

在该明细科目核算。下面就两种常见情况举例说明。
一、第一种情况：
1 .若某公司 7 月末“应交税金——应交增值税”

科目中，借方合计 37 750 元。其中：本月进项税额

32 650 元，上月留抵进项税额 5 100 元。贷方 为销

项税额 119 644 元。
月末计算本月应纳税额：应交增值税=销项税额 -

进项税额=1 19 644-37 750=81 894（元）

会计分录：借：应交税金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转出未交

增值税）81 894

贷：应交税金——未交增值税  81 894

8 月初申报缴纳上月增值税时：
借：应交税金——未交增值税  81 894

贷：银行存款  81 894

2.若该公司 7 月末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，反映

尚未抵扣的增值税，不作账务处理，未抵扣的进项税

额留待下月继续抵扣。
二、第二种情况：

若上述公司 7 月份“应交税金——应交增值税”

科目中借方合计：129 644 元 ，其中：本月进项税额

32 650 元，上月留抵进项税额 5 100 元，已交税金

91 894（已经缴纳本月增值税额），贷方为销项税额

1 19 644 元。
月末计算本月应纳税额：应交增值税=（本月）销项

税额-（本月）进项税额-（上月）留抵税额 = 1 19 644-32 650

-5 100=81 894（元）

本月已交税金=91 894（元）

本月多交增值税额=91 894-81 894=10 000（元）

会计分录：借：应交税金-未交增值税 10 000

贷：应交税金-应交增值税（转出多

交增值税）  10 000

责任编辑  许太谊

意见与建议假币损失不应报销

王 乔

笔者最近在审计中发现，有不少单位的会计人

员在收到假币后，便打一证明条予以 报销，有的高达

700 元之多，笔者以 为这样做是不妥的 ，其理由有二：
其一，会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，识别

假币也应是会计人员所具备的专业技能之一 ，由于

自己的鉴别能力 和个人的业务素 质而造成的损失 ，

理应由个人承担一定责任。而不该全部由单位负责。
其二，打一证明条也不符合会计手续，因为假币

是一种特殊的凭证，对它的真假识别的权威鉴定部

门应是银行及其分支机构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证

明都是无效的，而且这样做，假币还有可能在社会上

继续流通。所以 ，正确的做法应是及时到所在地的银

行，由银行部门开具一式三联的“伪 、变造币没收凭

证”，由没收单位 、经办人签字盖章后才能作为合法

的 证明凭证。  责任编辑  许太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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